
宣 財 
傳幹務 
主事，主 

任 任 
林黄陳 
翰昭 景 
元立山

馬用 
啟徒 
瑞昌 
檎

黃 
德 
純

朱黄 雷 
碩星副澤 
存甫勛 

梁
謝李緝林 
滋朗光善

聰生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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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公藻大

到又

許
犖
生

總
幹
事 
譚
冠
三 

余
勤
平 

湯
靄
棠

謝
志
如 
黄
敬
三 
胡 
洽 

黃
伯
樵 
簡
玉
蘭 
林
康
梅 

葉
建
槐 
李
頰
平 
蔣
關
豪 
蔡
卓
斌

馬
磐
基 
朱去一

林
恩
澤 
黃
孔
阜 
關
耀
南 

林
萬
有

葉
求
銓 
黃
望
俠 
王
華
進 
黃
如
松

副
胡
彩
星
 

馬
篇
崇 
黄
生
元 

副 
林
舉
秦 

李
福
梁
定
邦
 

盤 
瑚 
梁
慶
洲

幹
事
 
黃
景
仁 

黃
儉
傳 
崔
桂
芳 

李
萼
生 
李
錦
鏞 

副 
馬
善
允

爲
開
錫 

交
際
主
任
黃
文
甫 

幹
事 
梁
雨
蒼 

調
查
主
任
林
三
合 

幹
事 
馮
自
沛 

司 
數 
葉
求
鮪

、@
恩
儒
籌
賑
編
會
歸
寒 

啟
者
。本
會
自
發
動
瓢
脈
邑
內
米
終   

»
 

來
。荷
蒙
各
埠
邑
僑
爵
艱
昌
僑
瞰.

1!! 

慨
輸
將
。成
績
卓
著
，共
捐
得
央
肥«

一 

仟
壹
百
餘
元
。祗
以
捐
册
繳
齊
之8
8
 

適
國
內
衡
陽
戰
事
吃
緊
・
中
國
銀
行 *
〔 

止
四
邑
滙
兌
。是
以
本
會
昨
全
体
大
爺~ 

議
决
，俟
四
邑
通
滙
時
。卽
行
電
滙a
 

惟
據
域
毋
同
福
支
堂
函
稱
。接
國
內
無 

函
稱
"
縣
政
府
縣
賑
委
會
・向
來
對
淤" 

施
賑
辦
法
。未
臻
完
善
，等
語
。用
球"

登
報
徵
求
邑
僑
對
於
此
次
施
賑
辦
法
之 

意
見
。各
鳩
邑
僑
。對
於
此
次
施
賑.

如
有
良
好
辦
法
。睛
於
本
月
卅 
一 
日
以 

前
。函
達
本
會
・以
便
採
擇
辦
理
爲
荷 

中
華
民
國
卅
三
年 

^

^

^

宀 

-
^
^
^
^
^
 

茲
有
雜
貨
糖
果
凉
水
店
一
間5

並
七
間 

房
住
宅
建
在
六
十
六
尺
地
段
出
賣
。如 

.意
者
請
照
址
到
來
商
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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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
部

謝

啓

㈠
 

敬
啟
者
本
會
於
七
月
九
日
舉
行
成
立
第 

廿
二
週
年
紀
念
典
随
荷
蒙 
雲
埠
祟
義
一 

總
會
域
坤
臬
義
支
會
及
各
團
髄
各
埠
親
一 

友
鄕
誼
等
惠
賜
賀
儀
祝
詞
祝
雷
生
花
品( 

物
同
人
等
拜
領
之
餘
謹
誌
數
言
以
申
謝
一 

憫、A
茲
將
助
慶
費
賀
儀
祝
詞
祝
電
品
物* 

芳
名
表 

恕
不
稱
呼
一 
*
 

雲
埠
馬
善
允
宜
百
元/
黃
社
物
八
齢
元! 

楊
求
順
三
拾
五
元 
鄭
暢
鈞
三
十 

S:;»
 

鄭
慶
昆
六
拾
大
元 
梁
源
瀚
三
拾 

S:-S
 

張 
昆
貳
拾
五
元 
李
桂
洪
三
十5
一$; 

湯
安
貳
十
五
元 
潘
仲
謙
夫
婦
仝
廿
元 

杜
羅
蘭
女
士 
李
松
壽• 
昌
利
牛
檯 

:■.V 

陳 
安 
林
妙
光 
吳
世
康 
雷
華
凛
一 

孫
銜 
每
拾
元 

「
以
上
俱
助
慶
費.6

 

梁
裕
昌
夫
婦
仝
賀
儀
拾
元 
梁
振
漱
夫." 

婦
拾
元. 
伍
時
波 
伍
華
顯 
仝
拾
一   

»
 

古
萬
献
夫
婦
仝
六
元 
黃
紹
光
黃
牝 »
 

仝
五
元 
盧
金
生
夫
婦
仝
五
元 
阮
官
现
祁 

阮
澄
溪 
繆
華
東
仝
六
大
元 
一
黃
賢II

 

雲
埠
中
山
隆
鎭
同
鄕
會 
余
桂
命
夫
遮

3  

朱
宏
基 
馬
善
允 
黄
生
連 
鄭
慝
越
一 

•
梁
少
如 
大
成
號 
雷
宜
沈 
郭
副*
一 

繆
贊
詳 
鄭
舉
培 
繆
鐵
聲 
奠
晚
庵̂
 

阮
妙
燦 
雷
宜
浪 
阮
降
春 
陳
小  

®

 

李
結
有 
郭
文
冲 
梁
覺
魂
」.郭
稣Si  

蔡
麗
卿
女
士 
李
燦
昌 
陳
榮
光JI®

 

郭
接
羣 
繆
郁
蓬 
繆
警 
以
上
能
憩 

及
每
名
賀
儀
五
元 
黃
少
波 
阮
天 »
 

楊
求
順 
鄭
暢
鈞 
湯
委
加
累
一
 

梁
源
翰 
李
暢
林 
應5ii

味

鑫
 

雷
金
灝
潘
仲
堅 
^

i

^

n

 

阮
泮
南 
黃
惠
金•
周
■
 
李
希
勲 

馬
泗
有 
鄭
我
開 
阮
血w

w

 

阮
北
勝
s

®

i

l

^

s

 

^

^

n

i

B

i

哥

華

分

會

第

 

一 

屆

職

員

表

 

會 
長 
林
舉
振 
副
會
長 
孫
詠
秋 
曾
雲
峯 
陳
宜
顯 

常
務
委
員
黃
公
禮 
陳
景
山 
林
立
棠 
林
近
亭 
郎
堃
培 
曹
英
定 

劉
雲
伯 
孫
漢
平 
譚
冠
三 
劉
煥
堯 
黃
生
元 
師
振
秀 

朱
少
英 
黃
文
甫 
陳
湘
芬 

委 
員 
黃
漢
魂 
笑
經
楫 
李
永
麻 
黃
伯
椎 
馬
善
允 
林
禮
舉 

蔣
安
翹 
關
耀
南 
高
北
全 
林
三
合 
劉
觀
亮 
許
秉
信 

岑
嘉
旺 
黄
恭
禧 
李
初
河 
馬
發
强 
鄭 
强 
梁
定
邦 

朱
碩
存 
黄
福
操 
黃
敛
俠 
甄
常
光 
伍
時
遐 
方
文
瀾 

周
永
年 
胡
頌
堯

監 
督 
厲
總
領
事
斯
昭 

指
導
員
黃
領
事
蔭
餘

◎

駐

砂

隸

華

僑

義

捐

救

國

總

會

首

屆

職

員

一

 

執
行
委
員 
林
近
亭 
陳
鴻
文 
廖
舜
笙 
楊
錫
枝 
胡
頌
堯 
馬
皱

張
培
遇 
陳
湘
芬 
李
邮 

馬
啟
瑞 
方
文
瀾 
郎
女

林
立
棠 
關
耀
崇 
朱
碩
存 

廖
伯
良 
吳
生
友 
蘇
庚
灶
.

李
求 
司
徒
昌
榆 
李
一
明
河 
余
勛
平 
羅
仲
仁 
許
秉
信 
郎
義
珠 

常
務
委
員 
孫
詠
秋 
曹
仲
雅 
司
徒
英
石 
林
善
聰 
陳
品
乾 
馬
恒
兆 

陳
景
山 
朱
少
英
陳
朝
雷
錦
添
何
 
練 
李
日
如 

徐
錦
勝 
吳
國
華 
黃
公
禮 

正
主
席
 
雷
錦
添 
副
主
席 
曹
仲
雅 
孫
詠
秋 

監
察
委
員 
部
湛
隆 
曾
雲
峯 
曹
美
定 
翻
雲
伯 
譚 
桃 

正
主
席
曾
雲
峯
 
副
主
席 
曹
美
定
文
書
林
燕
波
 

財
政
主
任 
林
舉
振 
副
李
照
肌

文
書
主
任 
徐
子
樂 
副
余
勤
平 
林
善
聰

幹
事 
廖
舜
笙 
劉
伯
顯 
葉
建
槐 
許
子
昌

中
文
宣
傳 
朱
少
英 
副
林
近
亭 
幹
事
林
翰
元 
李
朗
軒 
蔡
卓
斌 
許
犖
生 

西
文
書
記 
王
華
進 
副
馬
福
崇 
幹
事
胡
彩
星 
雷
澤
勛 
林
恩
澤 
李
連
基 

國
際
宣
傳
主
任
司
徒
英
石 
副
吳
國
華 

核
數
主
任
朱
光
耀 
副
葉
求
始 

庶
務
主
任 
馬
廣
 
副
黄
名
舜 
幹
事
陳
德
業 
一
麥
於
炯 
司
徒
昌
榆 
林
賀 

青
年
科
主
任
雷
澤
勛 
副
林
國
珍 
李
連
基 
黃
型
俠 
簡

建

平
• 

司
數
科
主
任
張
餘
慶 
副
盤 
湖

婦
女
科
主
任
陳
湘
芽 
副
林
舉
振
如
夫
人 
許
玉
妹 
劉
金
愛 
蔣
玉
蓮 
周
玉
珠 

第
- 
隊
隊
長
李
照
肌 
隊
員
謝
文
燊 
黃
心
田 
陳
兆
明 
陳
景
山 
黃
光
漢

李
日
如 
關
崇
潁 
馬
善
允 

第
二
隊
長 
楊
錫
枝 
隊
員
茹
北
燎 
黃
玉
篇 
羅
兆
聯 
曹
梓
球 
周
池
有

蘇
翰
華 
劉
雲
伯

第
三
隊
長 
郭
樹
榕 
隊
員
徐
錦
勝 
何 
練 
林
紹
華 
李
自
强 
余
潤
禮 

鄭
鳳
輝 
郎
倫
 
孫
漢
平 
李
卓
寰 
譚
桂
扳 

高
金
照 
劉
信
超

第
四
隊
長 
馬
恒
兆 
隊
員
林
善
達 
許
玉
妹 
徐
宗
智 
黃
世
穗 
葉
求
欽 

雷
健
兒 
李
君
立 
林
画
屛

第
五
隊
長 
譚
桃
 
隊
員
蘇
庚
灶
趙
華
陳
朝
陳
卓
源
 
關
文
熾 

楊
健
興 
曹
振
威 
黃
金
鎭 
鄭
均
 

第
六
隊
長 
雷
家
奕.
隊
員
許
秉
信 
盧
雪
鴻 
黃
名
舜 
廖
伯
良
一 
曹
美
定

陳
品
乾 
李 
一福

第
七
隊
長 
吳
生
友 
隊
員
劉
金
活 
劉
社
河 
孫
詠
秋 
黃
業
榮 
雷
錦
明 

、陳
金
炳

第
八
隊
長 
高
泗
有 
隊
員
關
耀
崇 
繆
溢
佳 
林
卓
源 
劉
均
利 
黃
德
昌 

鄭
玉
昆 
徐
卓
棠 
陳
樞.周
來 
馬
玉
倫 
關
德
倫. 

第
九
隊
長 
孫
桂
昌 
隊
員
麥
開
有 
湯
官
柳 
李
祿
壽 
馮
桂
林
瑞
和
 

林
章
霖 
梁

逵

馮

錫
 
朱
漢
英 
.黃
一
冠
源 

孫
關
如 
孫
添
貴 
周
新
 
楊
忍
榮 
羅
均
平 

張
近
王
權
柏
方
.祿 
梁
錦
桃 

第
十
隊
長 
甄
卓
光 
隊
員
李
廼
聖 
陳
祖 
周
禮 
雷
玉
環 
黃
美
蘭 
陳
横
嵩 

周
蓮
芳 
甄
其
明 
雷
夢
熊 
蔡
英
煦 
許
子
昌 

第
十
- 
隊
長
林
福
田 
隊
員
馬 
炳 
黃
文
溥 
馬
榮
才 
林
德
多 
费
均
 

第
十
二
隊
長
周
育
生 
隊
員
李
亦
唐 
周
年
瑞 
馬 
廣 
張
餘
慶 
朱
宏
基

楊
熾
堅 
梁
慶
週

第
十
三
隊 
常
委
隊

第
十
四
隊
長 
林
舉
振
如
夫
人 
隊
員
陳
湘
苏 
葉
求
銷
夫
人 
葉
求
銓
夫
人 

曹
仲
雅
夫
人 
.
文
華
妹 
何
雪
梅 

第
十
五
隊
長 
楊
源
琛 
隊
員
李
明 
廖
照 
李
佻 
"林
寬 
林
護
周
、家
允 

单
六
隊
最
 
馬
發
强 
隊
員
余
培
義 
黃
柏
維
，馮
重
平
，李M
光

馬 
棋 
林
鹿
松 

~

卅

兩

庄

每

罐

六

元

五

 

九

兩

庄

每

罐

二

元

五

 

來

貨

無

多

 

一 

請

快

光

顧

j 

△

總

代

理

▽

•

雲

埠

國

信

有

一

△

勸

 

募

 

隊

第㊀
隊
隊
長 
孫
詠
秋 
隊
員
劉
社
河
黄
輝
吳
生
有
 
雷
錦
明 

第®
隊
隊
長 
陳
宜
顯 
隊
員
林
三
合 
鄭
松
煦 
黃
恭
禧 
林
翰
元 
蔡
華 

第㊂
隊
隊
長 
李
日
如 
隊
員
林
善
聰 
雷
家
奕 
黄
世
穗 
林
西
屛 

第
働
隊
隊
長 
鄭 
强 
隊
員
鄭 
倫
何
 
練 
張
焜
羅
B
彬 
李
球 

第㊄
隊
隊
長 
羅
弼
傳 
隊
員
余
動
平 
關
邦
健 
余
錫
和 

第③
隊
隊
長 
黃
漢
魂 
隊
員
陳
懷
春 
林
月
嬌 
朱
少
鳳 
李
蘭
芳

馬
瑞
杏 
蔣
二
妹 
黃
鳳
珍 

第®
隊
织
長 
.黄
伯
椎 
隊
員
馬
發
强 
馮
重
平 
黃
敬
三 

第®
隊
隊
長 
曹
錫
榮 
隊
員
楊
錫
枝 
黃
玉
篇 
周
池
 

第⑥
隊
隊
長 
陳
朝
 
隊
員
譚 
桃 
陳
煒
源 
陳
婥
聯 

第㊉
隊
隊
長 
孫
漢
平 
隊
員
李
天
助 
湯
靄
棠 
余
雅
中 
朱
碧
容 
孫
容
森 

第④
隊
隊
長 
曹
麗
培 
隊
員
朱
少
英 
劉
伯
顯 
關
崇
頴 
孫
桂
昌 

第③
隊
隊
長 
林
舉
振
夫
人 
隊
員
葉
求
銓
夫
人 
黃
昭
立
夫
人 
葉
求
鎭
夫
人 

曹
麗
培
夫
人 
葉
求
鑽
夫
人 
蔵
波
夫
人 
周
德
夫
人 
葉
趙
惠
儂

工

• 

A

0
航
空
支
會
徵
求
會
員
續
誌 

航
空
支
會
又
收
到
本
埠
林
立
寛
林
西
屛. 

經
手
者
。余
毓
杞r
元
■
曹
庚
有
。
黃 

振
興
。黃
惠
泉
。黃
耀
淦
，
蕭
鎰
雄
。 

趙
發
明•
伍
廷
信
。楊
錦
酒•
楊
耀
登 

。
程
潤•
葉
鉅
洪
。蘇
松
佳
。容
安
民 

。
每
名
五
元
。李
騰
芳
。林
英
卓
。趙 

一
新
民
・卓
見
業
。謝
信
。徐
世
法
。每 

一
名
三
元
。馬
傑
狙
。
姉
家
韻
。曹
洪
榕 

-
。羅
波
。
麥
雅
各
。伍
華
林
。
李
緖
祐 

。馬
弼
庸
。馬
頰
賢
。每
名
二
元
。 

一
片
士
科
別
徵
募
處
長
陳
從
煥
。 

1V.iI
處
長 

一
梁
保
常
。黄
卓
凡
。
祕
書
李
曜
東
。隊 

一一 長
制
英
志
。馬
恆
熾•
李
雨
琴
經
手
。

3
昆血三 十 三 年 七

黃
卓
儿
。陳
從
煥
。馬
恒
熾•
林
由
祿 

一
每
名
二
十
元•
梁
秋
常
。廖
崇
典♦
廖 

一
連
勝
、廖
卓
泉■
李
覺k
•
李
祐
旭
。 

一
馬
恆
彥
。馬
恒
泄
。
馬
恆
邦•
劉
英
志 

一
。劉
道
俊
。黃
明
三
。黄
振
秀
。I

 

一
寶
。周
瑞
典
一
・
每
名
十
元
。李
世
登
。 

一
李
綽
裕■
李
庭
芳
。
李
元
信
・李
雲
嘉 

二
黃
煥
林
。黃
焯
世
。黃
振
逹
。黃
福 

一
光
。黃
日
洪
。黃
長
興
。黃
廣
。黃
重 

一
饥
，黃
熠
世
。黃
叙
興
。黃
錫
韶
。黃 

一.幅
永
。黄
如
瓒
。黃
厚
鉅
。黃
蘭
佳■ 

一
馬
攝
存
。馬
才
鑑
。
馬
恒
華
。馬
恒
寬 

一。
馬
榮
珠
。
馬
淋
俊
。馬
榮
基
。馬
福 

一
耀
。馬
守
權•
馬
基
輔
。余
中
正
。雷 

家
濤:
孤
導
一
。徐
成
洽
。
甄
光
儒
。 

司
徒
卓
。方
文
德
。朱
棣
榮
。朱
廣
活 

。郦
錫
添
。陳
連
江
。陳
文
職-
鄭
尙 

健
。朱
裘
燦
。劉
希
扳
。蔣
海
添
・
關 

渠
。梁
壬
。
曾
植
傳
。周
世
桓
・
周
世 

和
。周
維
森■
周
維
潤
。曹
潤
球
。
每 

名
五
元
。
李
偉
銘
三
元
。
李
雨
琴
。李 

奕
結
。
李
燊
來•
李
傑
聖
。李
曜
東
。 

李
敗
明
。•
李
永
焜•
李
美
安■
李
毓
芳 

■
李
雲
協
。李
錦
宗
。李
奕
武
。
李
冑 

蔭
。李
卓
平
。雷
子
勝
。雷
家
浩
。雷 

學
週■
薛
逵
遠
。薛
金
棄
。譚
華
漢
。 

張
倫
昌
。謝
利
。蔡
英
澤
。蔡
盛
耀
。 

蔡
英
霭
。胡
廣
邦■
劉
顯
胤
。林
澤
松 

。
伍
宏
捷
。陳
大
同
。陳
振
卓
・陳
國 

安
。
屬
中
禮
。馬
炳
權
。
馬
炳
逵♦
馬 

恆
星
■
馬
壽
山
・馬
政
柄
。馬
蕙
薇
女 

士
，
馬
持
政■
黃
邦
宏•
黃
貿
蘭
。
黃 

杏
銘
•
黃
松
南
。黃
華
堯
。黃
亮
南
。 

黃
松
基
，黃
求
樓•
黃
章
炳•
黃
鴻
敬 

。
黃
漢
石
。以
上
每
名
貳
元
。共
一
百 

二
十
七
名
。共
銀
六
百
零
九
元
。 

一 
。
今
年
各
人
踴
躍
繳
納
地
稅 

據
市
司
庫
報
吿
。今
年
各
人
踴
躍
繳
納 

地
稅
。將
打
破
空
前
一 
切
記
錄
。截
至 

七
月
十
五
號
止
。收
入
當
年
地
稅
，計 

共
一 
千
零
三
萬 - 
千 
一 
百
匹
拾
七
元
。 

收
入
積
欠
地
稅
共
六
十
一 
萬
五
千
二
百 

四
拾
九
元
。
此
卽
於
今
年
首
六
個
半
月 

。收
入
當
年
應
抽
之
地
稅•
達
百
分
之 

八
七
。
四
七
。
又
今
年
初
所
積
欠
之
地 

稅
.，收 

10
百
分
之
西
四 
。.0
四
云
；

月二 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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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星
期 
一 
日
，
育一

★

請

擁

護

中

國

小

姐

沈

麗

姬

女

士

本
毋
勞
工
進
步
黨
。定
期
八
月
六
日
卽
星
期
日
在
四
千
六
百
號
喜
市
定
街
東■ 

舉
行
聯
合
國
清
遊
大
會
。
中
國
方
面
・已
從
中
加
友
誼
協
會
舉
出
沈
麗
姫
女
士 

。爲
聯
合
國
之
候
選
人•

汝
所
簽
捐
之
款
，係
爲
移
助
中
國
小
姐
競
沙
爲
聯
合
國
之
皇
后
。將
來
中
國
小 

一 姐
所
得
捐
項
之
部
份
。悉
數
撥
作
救
濟
由
國 

傷
難
之
用•
勸
捐
員
於
遲
兩
星
期
盡
量
向
各 

舖
戶
勸
捐■
捐
項
亦
可
直
接
寄
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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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
麗
姫
女
士
收.

♦

敦
請
各
界
七
女
於
七
月
廿
七
日
下
午
八
時
。參
加
中.國
跳
舞
宴
會
・
入
塲
費
七 

毫
五
仙
。於
八
月
五
日
。卽
星
期
六
下
午
九
時
至
十
二
時
。設
有
跳
舞
小
宴
會 

。
入
塲
費
三
毫
五
仙■
地
址
如
左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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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。
但
未
中
計.。
在
地
上

◎

轄

布

罅

獅

子

卡

赞

慈

善

彩

票

 

獎
品
價
値
共
壹
萬
大
元 
(
駅
利
發
價
》 

頤
獎
七
千
五
百
元 

定
期
七
月
卅 
一 號
止
截
舊
部
三
：   

:•-.
開
彩
日
期
八
月
間
公
佈 

■
:
 
每
張
彩
票
賣
无 
畤
犠
夢
：
請
早
日
購
票

•
華
區
代
理 
.大
漢
公
報 
義
泰
公
司 
周
永
年

5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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竊
車
黑
籍
捕
 

登
西
女
係
受
兒
童
敕

人：！̂-
• 
6
西
婦
泗
泳
疫
歸
遭
遇 

59
従
： 

昨
星
期
貳
晚
十
二
点
餘
鐘
。住
哈
活
街 

壹
三0
七
號
門
牌
西
婦
李
夫
利
沙
氏
。 

在
英
吉
利
海
灣
游
水
後
・帶
其
犬
步
行 

家
。手
執
射
燈
。隨
行
隨
吸
烟■
在 

途
中
遅
逅 
一 人
•
突
然
被
擊
倒
於
地
上
、 

。
心
懷
不
服
。西
婦
與
該
人
相
持•
用

射
燈
向
之
亂
擊
・V

面
部

人
始
逃
逸
。
聞
皎
人
與
近

n?

在
加

於
榻
前
者
頗

蘭
耀
區
某
屋
。將一 

類
似
云◎

釋
放
之
篤 

關
於
十
餘
名
篤
加.

被
拘 

此
處
公
衆 

衙
提
審
。 

中
有 
一 名 

・
延
律
師

地
方
脫
衣
示
威
被
拘
・
在
警 

每
人
判
監
禁
三
年
事
件•
其 

斯
多
哥
夫
氏
者
，
不
服
原
判

具一 
此
間
大
衙•
提
起
上
拆
。
由
法
官

高
地
氏
宣
判
警
衙
推
一

多
哥

夫
氏
定
罪
。
遂
獲
釋
放
。各
情
業
飽
本 

報
。正
欲
具
禀
請
求
將
其
餘
拾
餘
名
篤 

加
波
人
被
同
樣
定
罪
者
釋
放
之
際•
皇

家
方
面
又
提
起

。
昨
由
上
訴
院
判

决
斯
多
哥
夫
氏
被
定
罪
係
合
法•
故
下 

令
再
將
斯
氏
拘
捕
。聞
被
吿
方
律
師
預 

備
向
加
拿
大
最
高
法
院
再
行
上
訴
云■ 

0
片
市
魯
弼
現
在
人
口
毋
情 

據
發
給
購
買
證
辦
事
處
消
息
。片
市
魯 

弼
毋
之
人
口
。現
計
共
一 
萬
二
千
人
・ 

有
八
名
醫
生
。
三
名
牙
科
醫
生
・
兩
名 

按
摩
術
者
。暨
十
五
名
牧
師
・ 

又
據
鼓
處
之
市
政
廳
消
息■
六
家
製
造 

商
。
五
十
五
間
零
售
商
店
。卄
二
間
批 

發
商
。
七
間
旅
館
。
一
二
間
銀
行
。十
四 

名
保
險
經
紀
。
買
賣
田
地
經
紀
八
名
。 

加
政
府
辦
事
室
共
十
一
間
。省
政
府
辦 

事
室
共
十
九
間
。
有
三
輪
船
公
司
之
輪 

船
來
往
皎
埠
者
云■

0
驗
得
八
十
人
確
患
肺
痹
病 

據
市
衞
生
官
梅
利
氏
醫
生
報
吿
。
自
殷 

立
流
動
式
肺
痛
檢
驗
室
以
來
・受
检
驗 

之
人
數
。統
計
三
萬
四
千
二
百
四
十
六 

人
。其
中
六
百
六
十
六
人
。遣
往
診
斷 

室
。
六
百
十
三
人
。已
完
成
檢
驗
。驗 

得
八
十
人
確
患
肺
瘠
病
云

◎
前
市
長
姊
罅
氏
人
十
七
歲 

星
期
六
日
。爲
雲
高
華
前
任
市
長
姊
婦 

氏
八
十
七
歲
譯
辰•
於
核
日
上
午
拾
點 

半
鐘
。
姊
罅
氏
則
到
去
市
政
廳
。
拜
訪 

市
長
哥
諾
氏
暨
各
市
參
事
云 

、
。
往
農
塲
工
作
者
過
八
千
人 

據
農
塲
勞
工
臨
時
介
紹
所
消
息
。
自
五 

月
十
五
號
以
來
。
前
去
卑
静
省
各
處
農 

塲
，
任
臨
時
工
作
者
，超
過
八
千
人■ 

大
多
數
未
在
農
塲
做
過
工
者
。在
鼓
時 

期
內
-
由
雲
高
華
市
自
動
前
去
者
約
壹 

千
人
。由
二
埠
。美
臣
暨
片
的
頓
等
埠 

。
每
毋
徵
募
壹
千
人
。卑
詩
省
之
臨
時 

農
塲
工
人
，約
壹
半
係
學
生
。需
要
加 

中
婦
女
摘
果
者
。
已
應
付 
一 
切
・
以
現 

在
夫
利
沙
謹
利
區
之
農
塲
工
作
者■
約 

二
百
名
。在
本
省
內
地
者
約
壹
百
名
・ 

現
目
農
塲
勞
工
情
形■
可
謂
順
利
・
但 

八
九
兩
個
月
，又
要
徵
募
人
千
人
云

此
間
演
睛.
主
费
 N
^
7
^

制
 

策
對
付
用
本
。
係 «
«
本
種
人
之
性
情

幹 
事


